
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世茂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

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涉及本次

资产证券化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同意公司通过合格证券公司或基金子公司设立 CMBS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，产品名称以专项计划发行时的最终名称为准），并通过

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，融资总规模不超过 35 亿元，期限不超过

21 年。 

二、同意公司为本次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提供一定程度的信用增信，包括但

不限于全额认购本次专项计划中的次级资产支持证券，同时为专项计划优先级资

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本金及预期收益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、认购为专项计划的

开放程序承担流动性支持义务、在发生增信安排触发事件等情形时，履行支付备

付金等增信义务等。 

三、本次专项计划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与本次资产证券化相关的议案，董事会对该项议案

的审议及表决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程序合法有效，并将监督公司合法有序地推进本次资产证券化的工

作，以切实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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